
廉洁从业承诺书

现谨承诺：本人 （身份证号码： ）在贵公司任职

期内保证遵守国家有关法律及公司相关规定，不违反廉洁自律行为，具体如下：

一、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廉洁从业的有关规定。

二、不得索要或收受公司所属经销商、供应商、合作单位、或者工程分包商、设计院等工程单

位及其人员提供的回扣、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贵重物品等。

三、不得在公司所属经销商、供应商、合作单位、或者工程分包商、设计院等工程单位及其人

员报销任何费用、借取任何个人款项。

四、不得为公司所属经销商、供应商、合作单位、或者工程分包商、设计院等工程单位及其实

际控制人或相关利害关系人投资入股、个人借款或买卖股票、债券等提供便利。

五、不得接受公司所属经销商、供应商、合作单位、或者工程分包商、设计院等工程单位及其

人员安排有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司事务的宴请、健身、娱乐等活动。

六、不得要求公司所属经销商、供应商、合作单位、或者工程分包商、设计院等工程单位及其

相关人员购置或提供通讯工具、交通工具和高档办公用品。

七、不得为公司所属经销商、供应商、合作单位、或者工程分包商、设计院邓工程单位及其相

关人员的配偶、子女及其他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提供方便。

八、不得违反规定安排公司所属经销商、供应商、合作单位、或者工程分包商、设计院等工程

单位及其相关人员在公司或关联公司兼职和领取兼职工资及报酬。

九、不得利用公司的商业秘密、业务渠道等谋取个人私利、或将其提供、泄露给其它企业和个

人谋取利益。

十、不得截留、挪用、侵占公司资源，不得假公济私、损公肥私、利用公款高档消费，等损害

公司利益的行为。

十一、正确履行职责，不滥用职权，不授意、指使或强令下属从事违法、违规活动。

十二、未经批准、不得使用公司提供的交通工具、礼品、办公设备等公司资源用于私人事务。

十三、不得具有违反廉洁自律及毁损公司形象的其他不当行为。

十四、承诺人若发生上述行为之一的，承诺人承诺并同意公司有权向相关部门、报社、网站反

映承诺人违反廉洁自律的行为，同时承诺人自愿接受按照公司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及承担相应经济

责任，同时，愿意承担以谋取利益同等 10 倍价值的经济处罚及承担相应的被经济追溯权力。对违反

本承诺，公司保留无限期追偿的权利。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十五、本承诺书经承诺人签字并盖章后生效，存放于公司。

承诺人：

日 期： 年 月 日


